附件一：

2010年预算编制说明

一、预算编制原则

　　各单位在编制本单位的收支预算时，请结合2010年的工作计划，本着从重点到一般，实事求是，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原则，做到“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勤俭节约，开源节流”，实现收支平衡。尽可能把动态因素考虑进去，以保证单位预算编制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预算编制办法

　　各单位预算上报学部后，财务处根据学部事业发展规划和财力情况汇总编制学部综合财务预算草案，报经学部党委全委会审议通过后，向各单位下达年度预算，各单位根据下达的预算及时调整本单位年度收支预算并报送财务处。

2010年度的收支预算包括各单位的全部收入和支出，是各单位年度需要实现的资金来源和支出项目，需全口径填报。按照经济责任制的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应掌握本单位的预算，并对预算的完成负责。
　　1.收入预算的编制

　　各单位收入预算包括：学部各类经费拨款、本科生学费及宿费收入、研究生培养收入、非学历教育收入、科研经费收入等。各单位应根据历年收入情况考虑各方面增减变动因素，测算年度预算收入来源。收入预算要按收入类别逐项测算编制。除全额上缴学部的收入外，各单位的创收收入须按照学部经济分配政策计算填列上缴学部和单位留成收入资金数额。

　　学院的定额经费以本年9月末在校的计划内学生人数为准，按照定额标准，核定经费指标；部处室的定额经费以本年9月末在职职工人数为依据，按照定额标准，核定经费指标。定额经费由各单位统一调配，包干使用，结余留用。

　　考虑学部经济现状，按照紧缩财政的原则，2010年定额经费按标准核定后，实际批复时会有适当压缩。

    2.支出预算的编制

　　各单位支出预算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即：各单位经费总额=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各单位根据年度目标任务及事业发展计划，参照以前年度经费支出情况，测算本单位2010年各项经费支出。各单位各项支出需全部列入预算，包括自有资金安排的支出。

　　（1）基本支出包括学院（中心、所）的日常性支出（含教学支出、办公支出、学生事务支出、实习实验材料等）；自有资金支付的讲课酬金、奖金和福利支出；部处室的行政办公支出。

基本支出中日常性支出（学院、中心、所）及行政办公支出（部处室）的经费来源，学部按照定员定额的办法核定定额经费，包干使用，结余留用，不足部分须由单位自行弥补。

　　（2）项目支出是指实验室建设、教学仪器设备更新改造项目、学科建设项目、教改项目、队伍建设及人才培养、大型修缮工程等（不含“985”工程项目、“211”工程项目及“普通高校修购资金专项”）。项目支出可由单位自有资金安排，确需学部专项经费资助的，必须按照预算管理办法，填写项目申报书，同时分别报送财务处和相关职能部门各一份。

学部对各单位申请的资助项目实行立项审批制度。首先由单位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再按规定程序及项目文本格式报批。学部组织由专家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家组，对项目立项进行审定。符合条件的项目，学部将项目经费年度指标直接下达到具体项目单位，并按计划落实资金。
学部核拨的专项经费(含专项业务费)年末结余时，不结转下年使用。

　　各部处室的专项业务支出可不报送项目文本，但需要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

　　三、预算编制要求

　　1.预算的编制涉及各单位2010年资金的安排，请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按有关要求科学合理地编制本单位的年度预算。

　　2.各单位编制收支预算要符合本单位实际。各类收入均应编入收入预算，不得瞒报、漏报收入，以保证收入预算项目及金额的完整性。支出需求计划的测算要有真实可靠的依据，不得脱离实际虚列支出。申报学部资助的项目支出计划，其项目文本内容必须填写完整，急需项目须在备注中说明情况，并按项目的主次排序。

　　3.学部按归口管理的原则，相关职能部门请将分管单位的经费需求计划单独报财务处。

　　4.由于定额经费以人员人数为计算基础，各单位填报的人员情况表是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务必真实准确。

　　5.各单位的预算报表请按财务处附件报表格式的内容填列。

　　6.各单位报送的预算，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单位财务负责人签字，同时职能部门的预算表还需请主管学部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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